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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三月二十三日）在立法会财务委

员会特别会议（财经事务部分）上的致辞全文： 
 
主席︰ 
 
  主席，我会简单介绍我怎样分配我的 2009-10年度经营开支封套和在 2009-10
年度实施的一些有关财经事务的主要措施。 
 
  在 2009-10 年度，我从我的经营开支封套中，调拨了约 7 亿元给财经事务科

和其辖下部门，与 2008-09 年度的拨款比较，增加 8 千多万元。 
 
  如图一显示，超过一半的拨款会分配给政府统计处，其次是破产管理署、财

经事务科和保险业监理处等。 
 
  如果将 2009-10 年度的经营开支预算与 2008-09 年度的经营开支原来预算比

较，如图二显示，财经事务科及其辖下部门的拨款均有增长，增幅由 3.6%至 17.8%
不等。 
 
按照「行动纲领」，针对银行经营证券业务，完善规管及加强保障投资者 
 

 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来不易，我们要继续维持、并巩固这个地位。

首先，我们致力优化规管制度。在 2009-10 年度，我们会按照在上月向财经事务

委员会介绍的「行动纲领」，分阶段推展金管局和证监会的「雷曼报告」内所载

的 30 多项建议，特别是针对银行经营证券业务若干问题的措施。 
 
  我们现阶段正着手完善现行规管要求，以为投资者提供更佳保障，有些措施

已经落实。 
 
  另外，按照「行动纲领」，金管局和证监会会于本年第三季就推广金融产品、

设立「投资冷静期」、改善客户风险狀况评估等进行咨询，相信其后会有更多措

施得以落实。 
 



  在下一阶段，我们会检讨规管架构的结构性课题，以及其它须透过制订主体

法例才可实行的规管安排。这些包括成立一个法定的财经事务申诉专员、成立一

个跨界别的投资者教育局、检讨应否保留在《公司条例》与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

下两套公开招售制度，及是否需要调整对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监管架构等。我们

现正进行一些前期研究，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奠定基础。促进伊斯兰金融发展 
 

  此外，我们亦正致力促进伊斯兰金融在香港的发展，工作重点是发展本地伊

斯兰债券市场。就此，我们已听取了业界的意见，研究如何能妥善地把伊斯兰债

券的发行及交易纳入香港现行的法律、监管及税务体系。 
 
  由于大部分伊斯兰金融产品的结构涉及资产的出售和回购，及以缴付租金或

分享利润的形式，定期向伊斯兰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发放投资回报，因此，相比起

传统金融产品，伊斯兰金融产品在香港的发行和交易可能会牵涉额外的税务责

任。 
 
  因此，我们计划在 2009-10 年度内，就修改或厘清《印花税条例》及《税务

条例》下的印花税、利得税和物业税安排，向立法会提交建议，目的是为发行伊

斯兰金融产品提供一个与传统金融产品公平竞争的环境。 
 
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发展 
 

  为了推动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和可持续发展，我们会推出一个「政府债券计

划」。我们会因应市场情况和其它有关因素，以较具系统性的模式，逐步发行政

府债券。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因应当前的市场情况作出适当的调节。 
 
  如获得立法会通过有关决议，我们会将「计划」所筹集到的资金拨入一个在

《公共财政条例》下成立的基金，与政府的财政储备和帐目分开处理。 
 
  我们在制定「政府债券计划」的具体细节，包括「计划」的规模、首批债券

的发行额、债券年期、目标客户群，以及执行时间表时，会考虑有关的因素，包

括当前的经济及金融状况和业界的意见。我们正着手准备有关发行债券及成立基

金的决议草案。为抓紧市场机遇并尽早落实「计划」，我们希望在敲定「计划」

的有关详情后，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。 
 
重写《公司条例》 
 

  我们正全力进行重写《公司条例》的工作，所有的改革建议会纳入正在草拟

的《公司条例草案》拟稿中，于今年第四季咨询公众意见。我们希望透过重写《公

司条例》，达致便利营商的目的，例如容许更多中小企拟备简明帐目及董事报告

书。新的《公司条例》将会提升企业管治水平，例如要求公众及大型私人公司制

订较详尽的董事报告书和董事酬金报告书，以及把董事须以谨慎、技巧及努力行

事的职责明确纳入法例内。此外，我们亦会增订条文，促进公司与股东多使用信

息科技沟通。同时，公司注册处亦会引入以电子方式注册成立公司和提交文件等

新服务。 
 



  我们同时会推进其它措施，主要包括四项 － 
 
＊ 检讨《受托人条例》； 
＊ 重新研究企业拯救程序； 
＊ 探讨设立「保单持有人保障基金」；及 
＊ 统筹及检讨有关金融机构就打击清洗黑钱的预防措施。 
 
  在重新研究企业拯救程序方面，政府目前正重新研究为有财政困难的公司引

入法定企业拯救程序，以设立「债务缓冲期」给予一些面对短期财政困难，但长

远仍有生存能力的公司一个翻身的机会。 
 
  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方案的概念咨询各相关利益团体，以及公众人士。若能

达致一个各方面接受而又可行的折衷方案，便会着手草拟条例草案，提交立法会。 
 
  主席，我已经简介完毕，我和我的同事非常乐意解答各位议员的提问。  

完  
 
 

 


